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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江苏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
肺炎密切接触者和可疑暴露者
居家隔离若千措施的通知

各市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和疫情防控领导指挥机构，省疫情

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:

《江苏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密切接触者和可疑暴露

者居家隔离若干措施》已经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

江苏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密切接触者和可疑暴露者
居家隔离若千措施

密切接触者是指与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且未来取

有效防护措施的人员。可疑暴露者是指l4天内往来湖北人员。居

家隔离是指上述两类人员在自有房屋内相对独立居住，每日定时

观察健康状况，直至隔离期满。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为落实

好密切接触者和可疑暴露者的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管理，有效预防

和控制新型冠状病毒在我省的流行，特提出以下若干措施。

一、明确职责要求，落实工作责任

各设区市要建立健全以社区网格为单元的居家隔离保障机

制，充分发挥社区和群众的联防联控、群防群治作用，成立由乡

镇(街道)、村组(社区)干部牵头，医护人员、民警、网格员

等共同参与的工作小组，明确各自工作职责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加

强协作配合，确保居家隔离的措施及隔离人员的医学观察、及时

诊治、生活保障、心理疏导、人文关怀竿相关工作落到实处。

二、创造良好居家隔离环境，有效防止交叉感染

乡镇(街道)妥协助居家隔离人员落实隔离场所。居家隔离

场所为观察对象的自有或租赁房屋，可以满足隔离人员单独房间

居住，并有独立卫生设施。有多套房屋，尽可能单独居住;只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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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套房屋，要单独房间居住，并有独立卫生设施。房间应该通风

良好。活动区域应该和其他家庭成员尽可能不产生重叠，可能产

生重叠的区域需要做好通风和日常消毒。房间不应使用空调，尤

其不能使用和其他房间共通的中央空调，如需取暖则应使用取暖

器。居家隔离的房间内应当准备外科口罩、消毒纸巾、84消毒液

竿消毒剂，设置套有塑料袋并加盖的垃圾桶，有效防止家庭成员

问的交叉感染，杜绝"一人得病全家感染"。

三、配强医护人员，开展健康监测

医护人员由居住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社区居(村)委会负

责安排，属地疾控机构提供技术指导，并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:

给居家隔离人员开具"居家隔离告知书"，并进行登记管理及信

息报送。对隔离人员每日上午和下午各测量体温至少一次，做好

健康询问并填写"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密切接触者医学

观察登记表"。为隔离人员及家庭成员提供心理援助热线电话，

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和一般性心理健康教育，有效帮助减轻心理负

担。隔离人员医学观察期间如出现发热、咳嗽、气促等急性呼吸

道感染症状或其他身体不适，包括腹泻、慢性病发作等，及时向

所辖的乡镇(街道)和辖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告，并呼叫120

将患者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，开放绿色通道，确保第一时间得到

诊断治疗。

四、落实保障措施，解决生活需求

乡镇(街道)要对居家隔离人员在生活上关心帮助，采取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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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措施保障基本生活需求，根据需要帮助解决日常生活、照顾未

成年子女、赡养老人等实际困难，对身体残疾、孤寡老人、独居

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和生活物质保障，及时补充必要的医疗物品

和日常生活用品，民警协助做好隔离人员教育疏导管控工作，确

保实现全程隔离。

五、加强宣传教育，落实隔离措施

医护人员要详细告知居家隔离的缘由、疾病相关知识、注意

事项及相关要求，让隔离人员自觉隔离观察14天，佩戴一次性医

用外科口罩，不得外出活动，尽可能不与共同居住人员接触。隔

离期间如出现发热、呼吸道感染或其他不适症状的，应及时与实

施居家隔离的管理人员联系。保持家居通风，每天尽量开窗通风，

不能自然通风的用排气扇等机械通风。用过的纸巾、口罩竿放置

到垃圾桶，每大清理。在医护人员指导下，做好门把手、开关、

毛巾、坐便器等日常使用物品的消毒。做好手消毒，防止手造成

的交叉感染。观察期满未出现异常可解除隔离，按规定给隔离人

员出具"解除隔离医学观察通知单"。

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

度负责的精神，切实做好居家隔离人员的关爱帮扶，做到应管尽

管，应助尽助，应治尽治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。

抄送:省委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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